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101‧創意樂活年
「人與環境的對話」環保創意短片徵選須知
「人與環境的對話」環保創意短片徵選須知
一、活動緣起：為推動環境教育，藉由創意影片徵選活動邀請全民一同用影片展現環保創意，透過環保創意短片傳遞環境與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發揮才華與創意，提高大眾環保意識，推動人與環境永續共存的精神，開啟人與環境間的對話。
二、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四、徵選主題：
(一)以「環境倫理」、「人與土地的關係」為主題。
(二)以關心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倫理關係問題為重點，透過保護森林、生物保育、捍衛水資源、保護海洋、地球資源、人口、綠能資源、關懷土地等多面向，探討自然環境的變異影響人類生活。
五、參賽資格：
(一)能以創意觀點詮釋環保議題的學生族群及社會人士，均可參賽。
1.學生組：全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皆可報名。
2.社會組：全國社會人士、媒體與民間團體，皆可報名。
(二)參選作品可獨立製作或小組合作，每件作品報名作者至多以5人為限。
六、報名日期與辦法：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1年6月15日中午12時截止。
(二)收件件數：不限，完成報名程序者即可參加。
(三)報名辦法：
1.採網路Email報名與提交相關資料，請於信件主旨載明「環保101創意徵選_短片類」，報名收件電子信箱：ptscross@gmail.com。
2.報名表及報名所需表單資料(報名表、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活動企劃書)請至活動網站下載填寫或參考附件1至4，個人參賽請填報名表(一)，團體參賽請填(二)，表內各項資料皆需詳細填寫，檔案名稱請註明作品名稱，若無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
3.繳交之電子檔類型限定為pdf檔，檔案名稱統一為：隊伍名稱.pdf。
4.各組初選10組入圍者，依提出之短片企劃書內容進行拍攝，自名單公布後為期3個月為拍攝時間。
(四)拍攝影音作品，將公布於活動官方網站提供瀏覽進行網路票選活動。
(五)活動洽詢專線：02-87717768，環保署創意徵選專案工作小組。
七、評審時程：
(一)初選
1.初選評選：101年6月20日至6月26日。
2.公布初選入圍名單：101年6月29日。
(二)決選
1.短片拍攝：101年6月30日至9月30日。
2.短片收件：101年9月30日下午5時前。
3.網路票選：101年10月1日中午12時至10月31日中午12時前。
4.決選評選：101年11月1日至11月9日。
5.決選公布暨頒獎典禮：101年11月10日。
八、作品規格
(一)影像：
1.長度5分鐘至10分鐘為限。
2.不限任何媒材。
3.運用視覺語言，拍攝出一部詮釋「人與環境的關係」為主題的短篇形象影片，傳達出具創意或新穎概念的作品。
4.不宜使用特殊格式，以免造成網路點選與評審無法閱覽。
(二)音樂素材應以下列方式選擇：
1.自行創作。
2.自創用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全球分享網站（Common Content, commoncontent.org），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
3.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三)人物素材：不限，惟如使用名人為短片或動畫之主角，應獲當事人肖像權之授權。
(四)著作授權： 

1.參賽者同意參賽作品採用創用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2.5 臺灣版」授權條款釋出影片，並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宣傳與非營利使用，範圍如下：參賽者應授權主辦單位利用參賽作品（包括但不限音樂、相關海報與劇照、影片定格畫面、影片部分畫面）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2.參賽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時，參賽者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同意其著作或權利於參賽作品中，依創用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2.5 臺灣版」授權條款授權，並提供主辦單位宣傳與非營利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包括但不限音樂、相關海報與劇照、影片定格畫面、影片部分畫面）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3.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違反「參賽相關規範」、「著作授權」規定者，得逕取消參賽、入圍或得獎資格，自平臺移除其作品，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金、獎品及紀念光碟。
九、評選辦法
(一)入選名額
1.學生組：初選10名，決選5名(前3名與佳作2名)。
2.社會組：初選10名，決選5名(前3名與佳作2名)。
(二)評分標準
1.聘請9名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小組辦理評選。
2.評分項目：主題適切性30%、提高民眾環保意識30%、創意展現20%、影片故事完整性(含時間掌握)10%、製作技巧10%。
(三)評選作業
1.依據評分標準進行初選及決選(含網路票選)審查，共兩階段。
2.初選：採書面審查，每評分項目滿分10分，依評分標準配重計分，每評分級距1分，最後加總評審分數為總分。
3.決選：
(1)第一階段網路票選辦法：
A.活動官網網址http://eeis.epa.gov.tw/epataiwan
B.初選入圍之20部作品，上傳活動網頁提供瀏覽，同時開放民眾於活動期間內進行網路票選，完成投票者，即有資格參加「環保101創意網路票選」活動，共51名，並以公開、公正方式，由電腦隨機抽出51名得獎者。
C.網路票選項目：針對各組初選入圍作品進行票選，民眾需觀賞完成作品後方得進行票選。每一帳號活動期間可投票1次，該次不限可投票作品件數，最多可投20票，唯每一作品不得重覆投票。
D.網路票選規範：帳號需填寫姓名、連絡電話、戶籍地址與Email以茲得獎通知與核對領獎身分，憑身分證影本辦理領獎；若同一得獎人抽獎抽中多項獎品，僅擇一領取，不得重複領獎。
E.網路票選結果：網路結果，將依所得票數列入評選分數內，各占總分15%，依總得票名次序位計分產生。
(2)第二階段決選：網路票選佔15%，評審評選依評分標準計分占85%(評分標準同上)。
十、獎勵方式
(一)學生組：
1.第一名，1名。獎金10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2.第二名，1名。獎金5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3.第三名，1名。獎金3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4.佳作，2名。獎金1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二)社會組：
1.第一名，1名。獎金20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2.第二名，1名。獎金10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3.第三名，1名。獎金5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4.佳作，2名。獎金30,000元，獎座1面以及獎狀1張。
十一、作品授權
(一)授權費：初選各組各入選10件，每件予以作品授權費20,000元，提供主辦單位於非營利公益範圍無償使用。
(二)為符合本活動宗旨，參賽者須同意將參加獲選之作品，提供主辦單位永久非營利之利用，並不受次數、期限、方式、平臺及地點限制，且主辦單位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三)參賽作品限為本年度完成之作品，嚴禁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獎座、獎狀)、獎金，獎位不遞補，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四)參賽者引用資源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違法，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人員自行負責。
十二、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辦法之修改、變更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活動網站。注意事項載明在本活動網頁中，參與本活動者於參加之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
(二)每人或每團體不限制參賽件數，惟參賽作品主題名稱及內容設計不得重複投稿；且不論同組或異組，同一件作品不得重複參賽，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未簽具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參賽作品之檔案格式與比賽辦法不符、或表件填報不完整，且未能於主辦單位通知後2日內完成補正，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四)所有參賽資料及相關文件，一經報名確定，不得更改；參選作品請自留底稿，一旦送件後將不予退件。
(五)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臺幣2萬元以上之得獎者，需由承辦單位代扣10%稅金，臺灣居住未滿183天之外僑人士不論得獎金額多寡皆扣20%。
(六)得獎之作品如為共同創作者，應由共同得獎者自行決定獎金分配。
(七)主辦單位得於本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中，公開播放所有參賽作品。
(八)主辦單位認為參賽者違反本須知相關規範者，得逕取消參賽、入圍或得獎資格，自活動網頁移除其作品，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金。
(九)前3名作品每人或團體，限得1個獎項。

(十)徵選辦法與相關事項，以徵選須知為準，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附件1(個人參賽用)

環保101‧創意樂活年創意徵選活動個人組報名表(一)

人與環境的對話環保創意短片
□學生組、□社會組
        報名序號：(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代表)
	
	性 別 
	□男□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賽學校/
單位/個人

	作品名稱
	

	注意事項：
1.每1件作品限用1份報名表。
2.繳交資料：□電子檔□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活動企劃書

	我已充份了解徵選辦法，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徵選規定，並對評審評分結果絕對服從，若有違規情事，願被取消參賽資格，決無異議。
參賽者簽名：＿＿＿＿＿＿＿＿＿＿＿＿


附件2(團體參賽用)
環保101‧創意樂活年創意徵選活動團體組報名表(二)

人與環境的對話環保創意短片
□學生組、□社會組
                                       報名序號：(主辦單位填寫)
	組員代表
	
	性 別
	□男□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聯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賽學校/
單位/個人

	組員1姓名
	
	性 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聯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賽學校/
單位/個人

	組員2姓名
	
	性 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聯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賽學校/
單位/個人

	注意事項：
1.每1件作品限用1份報名表。
2.繳交資料：□電子檔□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活動企劃書

	我已充份了解徵選辦法，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徵選規定，並對評審評分結果絕對服從，若有違規情事，願被取消參賽資格，決無異議。
參賽者簽名：＿＿＿＿＿＿＿＿＿＿＿＿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後填寫。
附件3
環保101‧創意樂活年創意徵選活動
著作權證明、授權及參賽同意書
本人等參加「2012環保創意徵選活動」提供圖片、影像、參賽作品等資料予以活動使用，擔保及同意如下：
1、 本人擔保就本人之參賽資料，享有一切著作權利，或已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及其他法令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及損失，由本人自行負責及賠償。
2、 本人同意將本人作品永久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行政院環保署業務之行政機關宣傳及非營利使用，並主辦單位得利用本人提供之資料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以利推廣宣傳相關活動。
3、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行政院環保署於對於參賽作品均有攝(錄)影、錄音及展覽之權利，並授予主辦單位永久享有非營利之利用，並不受次數、期限、方式、平臺及地點之限制，且主辦單位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4、 本人擔保參賽作品不曾公開發表及不得為市面上所發行之商品，參賽作品若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之侵害，將被取消參賽資格，若有得獎亦將追回獎金(含授權金)與獎狀，並自負法律責任。
	所有著作權人姓名
	

	授權作品名稱
	


所有授權人簽署：                                    
中華民國101年  月  日
附件4
環保101‧創意樂活年創意徵選活動企劃書
人與環境的對話環保創意短片
□學生組、□社會組
	項目
	內容與說明

	作品名稱
	

	創作動機(拍攝緣起)
	

	主題設定
(含故事內容與人物介紹)
	

	企劃概念
	

	拍攝大綱或分鏡腳本
	

	作品創意說明
	

	訴求對象
	

	影片表現形式
	

	影片規格
	

	影片長度
	

	拍攝器材
	

	工作進度掌控
	

	預期效果
	

	導演與團隊經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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